《关于完善聊城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

的通知》解读
为促进我市城市集中供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由于煤炭价格大幅度上涨给供热企业带来的困难，根据国家、省关于供热价格有关事项规定，综合考虑用户承受能力、供热企业运行状况等因素，结合我市实际，报经市政府同意，聊城市发展改革委、聊城市城市管理局于2021年11月12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聊城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完善市城区（包括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现就有关事项解读如下：

一、完善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的必要性
（一）《关于调整聊城市城区居民取暖用热价格的通知》（聊价工字〔2011〕88号）于2020年度取暖季到期，亟需出台新的供热价格政策，以明确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

（二）2021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尤其是9、10月份，标煤（折7000大卡）价格每吨已达2200-2500元，较上年同期燃煤价格上涨2倍，煤炭价格上涨大大推动了制热成本增加，适当调整供热价格有利于疏导因煤炭价格上涨带来的矛盾。

（三）自10月份以来，国家、省相继出台文件，要求居民供热价格原则上不做调整，继续保持稳定；非居民供热价格由各地结合实际，及时调整到位，并可执行政府指导价等更为灵活的定价形式。本次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的完善是对国家、省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完善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政策的主要内容

（一）居民供热各环节价格保持不变

1.供居民取暖用热出厂价格37.6元/吉焦（112.3元/吨），转供热单位结算价格48.1元/吉焦（143.7元/吨）。

2.居民终端用户取暖用热价格。
（1）按面积计费供热价格：每建筑面积平方米23元。

阁楼和假层安装供热设施且有房产证的，按房产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收取供热费，没有房产证的，按阁楼和假层平面面积的2/3收取。未安装供热设施的不收费。

（2）两部制供热价格：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组成，基本热价为每建筑面积平方米6.9元，计量热价为每千瓦时0.12元。
（二）调整非居民供热各环节价格

1.供非居民取暖用热出厂价格由42.2元/吉焦（126.1元/吨）调整为48元/吉焦（143.5元/吨），转供热单位结算价格由54元/吉焦（161.4元/吨）调整为59元/吉焦（176.3元/吨）。

2.非居民终端用户取暖用热价格。

（1）按面积计费供热价格：由每建筑面积平方米27元调整为29元，层高超出3米部分，其价格由供用热双方协商确定。

（2）两部制供热价格：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组成，基本热价每建筑面积平方米由8.1元调整为8.7元，计量热价每千瓦时由0.14元调整为0.15元。

（三）调整工业蒸汽各环节价格

工业蒸汽出厂价格由126.1元/吨调整为132.4元/吨，终端销售价格由161.4元/吨调整为165.3元/吨，均可上下浮动15%。
（四）取暖供热时间及室内温度

取暖天数由135天调整为120天至135天，供热期内用户卧室、起居室温度不低于18摄氏度，政府可根据气象情况确定具体供热期间。
（五）完善配套措施 

1.为保证低收入群体生活不受影响，对城乡低保家庭、特困供养对象的居民用户取暖用热按面积计费价格执行每建筑面积平方米18元，按两部制供热价格计费由基本热价和计量热价两部分组成，基本热价为每建筑面积平方米1.9元，计量热价为每千瓦时0.12元。
2.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热、城乡社区居（村）民委员会工作场所及其非经营公益服务设施用热、学校（含幼儿园）教学设施和学生生活服务设施用热、托育机构用热、城乡居民住宅小区公共场所非经营性服务设施用热，其价格执行居民用热价格。 

3.明确两部制供热价格适用范围。两部制供热价格适用于城区内已安装了供热计量设施，具备按用热量分户计费条件的热用户。

4.明确两部制费用结算方式。实行两部制热价的用热户在供暖期开始前，先按建筑面积计费一次性预交供热费，供暖期结束后，居民用热户按热量计费额低于按面积计费额的部分两个月内退还给用户，高于按面积计费额的不再补交；非居民用热户按两部制热价据实结算，实行多退少补。因热计量表损坏以及质量等原因造成计量数据失真的，按建筑面积计收热费。
《通知》明确居民供热、非居民供热价格自2021-2022年供热季起执行，工业用热价格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期间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以上级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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